
 

 

 

 

南 通 市 商 务 局 文 件 
通商发〔2013〕4号 

关于进一步加强局机关“三公”经费管理的规定 

 

机关各处、室、部：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和中央、省、市关于党政机

关厉行节约工作的要求，建设廉洁高效、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

机关，进一步加强我局因公出国（境）、公务用车、公务接待等

“三公”经费支出管理，规范公务消费行为，特将有关“三公”

经费管理规定明确如下： 

一、根据工作需要和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制定公务接待费、公

务用车购置和运行费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支出计划，不得挪用其

他预算资金用于公务接待、公务用车购置和运行或者因公出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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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境）。 

二、局机关公务用车由办公室集中管理、统一调度，严格执

行《南通市商务局机关车辆管理办法》，建立健全公务用车使用

登记和统计报告制度，对公务用车的油耗和维修保养费用实行单

车核算，按月公示单车实际行驶里程和油耗，按季公示单车维修

保养费用。车辆用油由办公室统一采购，分车记录。维修保养费

用实行“一修（保）一报”。 

三、局机关各类公务接待由办公室扎口管理，统一负责安排，

严格执行《南通市商务局公务接待管理办法》和《南通市商务局

会议管理办法》，严格执行党组会议确定的接待标准，禁止用公

款购买香烟、高档酒和礼品。市里确定的重大商务活动严格实行

项目预算管理制度。 

四、严格执行中央、省、市有关因公出国（境）管理规定，

局机关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来源必须落实、计划必须经局党组会

议审查同意。进一步规范我局组团行为，严格执行《南通市商务

局出国团组集中采购招标办法》，按照招标确定的价格预算费用。

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制定的费用开支标准和外汇核销手续。做好出

国（境）参展组织工作，加强出国（境）展览经费管理。所有出

国（境）团组必须进行项目总结与绩效评价。 

五、严格执行“三公”经费开支事前预算、事后逐级审批管

理制度。对“三公”经费事前无预算批准的开支，财务不予报销。

所有“三公”经费实行“一事一报”与“一事一结”制度，纪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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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适时组织抽查、核实。 

六、全面推行公务卡结算。凡涉及到我市公务卡强制结算目

录（详见南通市财政局文件通财库〔2012〕17号《关于推行公务

卡强制目录的通知》）的公务消费一律先由个人刷卡垫付，后办

理报销手续。报销时除需有规定的发票、预算审批单等单证外，

还须有个人刷卡支付凭证。 

七、进一步加强会计核算，严格按照财政部门下达的预算控

制数进行管理。继续做好年度部门预决算内部公开和季度部门预

算执行情况内部公开，进一步细化部门预决算公开内容，积极试

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内部公开制度。 

本规定自2013年1月1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南通市商务局 

2013年1月4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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